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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合法與非法者之許可、申報行政管制相同，欠缺鼓勵合
法業者及促使非法業者主動守法之作為，有失公允，且
行政資源無法全力打擊重點非法事業，有必要調整管制
作為。以鼓勵合法業者，簡化許可申請；杜絕非法投機，
強化審查管理之精神，研訂許可分級管理，並對屢次重
大違規者，不核發許可，杜絕再次污染；簡化變更、功
測及退補正之條件，以一次性審查原則，提升許可審查
效率；增訂未違規者簡化申請、申報文件，鼓勵守法。

 河川水體水質重金屬達成率偏低且造成農地受到污染、氨
氮排放消耗水中溶氧影響水體品質，有必要增列或加嚴特
定對象重金屬、氨氮等管制，強化風險控管，以維水體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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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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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策略及修正重點(一)

修正
放流水標準
事業定義

強化風險管理

增訂管制
項目降低
污染排放

新
增
事
業

資源
有效管理

許
可
分
級
管
理

調
整
水
措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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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強化
審查機制

提升
審查效率

鼓勵
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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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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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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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水
質
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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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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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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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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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未違
規者申請

文件

鼓勵合法，簡化許可；杜絕非法，強化審查

八項法規
六大策略

修正(研擬中)
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種類、範圍及規模(草案)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草案)

一、前言

強化策略及修正重點(二)

促進循環經濟
強化水措管理

整合疏漏與溢
流避免爭議

增列足使水污染之
禁止行為

簡化預申報
鼓勵守法

理

畜
牧
廢
水
採
行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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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處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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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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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理集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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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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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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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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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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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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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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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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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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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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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廢
水

飼養
鴨鵝
未收
集動
物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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飼料

簡化預申報
對象及管理

4修正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

管理辦法

修正
水污染防治法

施行細則

修正
禁止足使水污染行為

修正
應以網路傳輸方式

辦理作業公告

測

公共
污水
下水
道系
統裝
設自
動監
測(視)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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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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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
畫之事業種類、範圍及規模
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
畫之事業種類、範圍及規模

已研商公聽
研議調整分級規模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
法(106/12/27)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
法(106/12/27)

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106/12/27)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106/12/27)

禁止足使水污染行為(106/12/29)禁止足使水污染行為(106/12/29)

已發布

應以網路傳輸方式辦理水措計畫與
許可申請，及檢測申報之對象與作
業方式(106/12/29)

應以網路傳輸方式辦理水措計畫與
許可申請，及檢測申報之對象與作
業方式(106/12/29)

 法規修正進度說明

水污法事業分類及定義(106/12/27)水污法事業分類及定義(106/12/27)

放流水標準(106/12/25)放流水標準(106/12/25)

尚未修正發布之草案，
請以修正發布版本為準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
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
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
審查管理辦法(許可辦法)草案

二 法規修正重點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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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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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設立階段

訂定依據(1)

名詞定義(2)

免申請(3)

分級管理(4)

階段定義(5)

水措採行(6)

水措審查(7)

水措檢附(8)

水措登記(9)

變更水措(10)

申請時機(11)

許可檢附(12)

試車執行(13)

試車展延(14)

功測報告(15)

試車處分(16)

功測執行(17)

許可登記(18)

納管營運(19)

事後變更(21)

事前變更(22)

功測程序(23)

功能不足(24)

技師簽證(27)

展延檢附(32)

不法情事(26)

專家協審(33)

復工計畫(34)

水措揭露(35)

風險評估(36)

現場勘察(37)

核准原則(38)

總量管制(41)

審查日數(42-44)

廢止水措(47)

廢止許可(48)

補齊文件(49)

共同申請(50)

委託操作(51)

併同申請(52)

換發補發(53)

天災事故(54)

網路傳輸(55)

許可公開(56)

復工公開(58)

申請保密(59)

施行日期(62)

第三章
營運前階段

第四章
營運階段

第五章
審查

第六章
附則

試驗計畫(28)

試驗管理(29)

參數核定(40)

變更規定(20)

限制納管(25)

取消試驗(30)

許可展延(31)

登記原則(39)

加速審查(45)

不發許可(46)

鼓勵守法(57)

畜牧簡化(60)

新增緩衝(61)

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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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第4條、附表一)(研議調整中)

特定對象 一般對象 簡要對象

實務管理問題及
修正必要性

1.未依事業特性及守法
或非法對象，訂定許
可管理規定，一律要
求技師簽證、試車功
測、專家學者協審，
造成主管機關審查資
源浪費，無法全力打
擊重點違規對象

2.有必要分級管理，違
反者強化審查，合法
者簡化許可

水措許可分級3類對象

加嚴管制
違反者強化審查
合法者簡化許可

規劃分級管理方式:依業別規模區分應申請水措計畫二
階段審查、技師簽證、試車功測、專家學者協審對象



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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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適用對象(第4條、附表一) (研議調整中)

參考諮商意見
調整分級業別：
需特別考慮
BOD及SS處理
之11個業別由
簡要移列為一
般對象
簡化部分移列
業別之功能測
試檢測作業

調整重點 特定對象 一般對象 簡要對象

14‐1公告應揭
露污染物事業
 1萬CMD以上

化工業、石化
業、晶圓半導
體及光電元件

廢水特性複雜
(有害、具感染性、難處理)

工業區、應設專責單位之
公共、屬一般對象之指定
地區下水道
1萬CMD以下化工、石化、
晶圓半導體及光電元件

染整製革、金表電鍍等34
業別

廢水特性單純

非屬應設專責單位之公
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社區、非屬一般對象之
指定地區下水道
砂石、畜牧、服務業
(含生活污水)等28業別

原規劃簡要對象之肉
品市場等4業別改列
為一般對象(一)，紡
織業等7業別改列為
一般對象(二)

簡化一般對象(二)功測
檢測作業:以放流口檢測
取代混樣多次檢測

依其採行之水措方法

種類 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

排放
許可證

1.特定對象之事業
2.一般對象之事業
(1)單一或共同處理廢（污）水產生

量100CMD以上
(2)單一或共同處理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放流水標準
3.一般或簡要對象之事業
(1)重大違規者

1.一般對象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2.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3.屬一般對象事業類型之指定地區或

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1)廢（污）水產生量100CMD以上
(2)有害物質超過放流水標準

簡排
文件

1.簡要對象事業非屬重大違規者
2.一般對象事業未達應申請排放
許可證規模或非屬重大違規者

1.簡要對象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2.新開發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3.非屬應申請排放許可證之指定地區
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採行排放於地面水體之水措方法

修法內容說明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申請許可證（文件）之種類(研議調整中)

(第4條、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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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貯留
許可

1.廢（污）水全量回收使用
2.廢（污）水委託處理，無排放於地面水體、未採土壤處理或未納入污水下水
道系統

3.以桶裝/槽車或其他非管線/溝渠，清除未符合放流水標準之廢（污）水，至
作業環境外，無排放於地面水體、未採土壤處理或未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4.廢棄物掩埋場返送滲出水至掩埋面，無排放於地面水體

排放
許可證

取得貯留許可經查獲繞流排放或二次查獲排放廢（污）水。

採行以貯留設施貯存廢（污）水之水措方法

種類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稀釋許可及
排放許可證

採行稀釋措施外，無其他可行替代方法；且經處理始能符合管制限值之廢
（污）水，與未接觸冷卻水或無須處理即能符合管制限值之水，於廢
（污）水處理設施單元之調勻設施混合。

採行稀釋廢（污）水之水措方法

修法內容說明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申請許可證（文件）之種類(研議調整中)

(第4條、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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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檢具水措計畫之事業
應檢附文件

特定一般
簡要且
屬納管

一、基本資料表 〇 〇 〇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三、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四、水措資料及其相關書面文件，內容應包括：

1.生產或服務規模 ◎ ◎ △
2.特殊情形之處理流程 ◎ ◎ △
3.應揭露污染物項目、濃度及排放量 〇

4.飼養猪隻或牛隻之畜牧業，其資源化處理比率 〇

5.採樣、檢測、監測資料、圖說 ◎ ◎ △
6.緊急應變方法 ◎ ◎ △
7.設施管線設計、圖說 ◎ ◎ △

五、納管事業：同意納管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六、委託處理者：廢（污）水受託處理同意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七、水措設施設置於他人土地者：該土地所有人或管理人同意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八、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審查通過之環評書件影本 〇 〇 〇
九、應揭露污染物之濃度與排放量計算等之相關文件 〇
十、申請資料確認書 〇 〇 〇
十一、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文件 〇 〇 〇

◎代表需技師簽證
△代表得技師簽證
→技簽事項免審查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申請水措計畫審查應檢附之文件(研議調整中)
(第8條、附表三)

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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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申請許可證(文件)應檢附文件(研議調整中)
(第12條、附表四)

應檢附文件 特定一般 簡要
一、基本資料表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三、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四、水措資料及其相關書面文件，內容應包括：

1.生產或服務規模 2.特殊情形之處理流程 ◎ ◎ △
3.應揭露污染物項目、濃度及排放量 〇

4.飼養猪隻或牛隻之畜牧業，其資源化處理比率 〇

5.採樣、檢測、監測資料、圖說 6.緊急應變方法 ◎ ◎ △
7.設施管線設計、圖說 8.完工及標示完妥之照片 ◎ ◎ △

五、應執行試車者之試車計畫書 ◎ ◎ △
六、放流水排入專用雨水下水道、灌排使用渠道或私有水體者：該管理機關

（構）或所有人之同意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七、部分廢（污）水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納管事業：聯接使用證明影本 〇 〇 〇
八、污水下水道區域內採專管排放者：同意專管排放之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九、委託處理者：廢（污）水受託處理同意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十、採廢（污）水（前）處理設施委託代操作者，其契約書影本 〇 〇 〇
十一、水措設施設置於他人土地者：該土地所有人或管理人同意文件影本 〇 〇 〇
十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審查通過之環評書件影本 〇 〇 〇
十三、申請資料確認書 十六、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文件 〇 〇 〇
十四、設置廢(污)水處理設施者：廢(污)水處理設施及污泥處理設施操作手冊 ◎ ◎ △
十五、應揭露污染物之濃度與排放量計算等之相關文件 〇

修法內容說明

應申請排放可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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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需技師簽證
△代表得技師簽證
→技簽事項免審查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核發機關應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之事項

(研議調整中)(第33條、附表五)

應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之情形 特定
一般或
簡要

一、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申請或變更事項涉及下列情形之一：

（一）應揭露污染物項目、濃度或排放量 〇

（二）廢（污）水全量回收使用 〇 〇

（三）稀釋廢（污）水 〇 〇

（四）以餘裕量受託處理不同業別之廢（污）水 〇 〇

（五）廢棄物掩埋場返送滲出水至掩埋面 〇
（六）海洋放流管線之設置或變更 〇 〇

（七）五年內曾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認定情節重大裁處停工（業）紀錄，申
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者 〇 〇

（八）5年內有繞流排放違規紀錄，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者 〇 〇

（九）屬重大違規，且未曾取得許可證（文件）或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證（
文件），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者。 〇 〇

（十）同一地址、座落位置或土地區段，二年內曾有業者有（九）之情形
，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者。 〇 〇

二、水措計畫（納管事業為限）或許可證（文件）展延 〇

三、其他經核發機關認有必要時。 〇 〇

畜牧廢水全量回收
使用於植物澆灌者
免專家協審

修法內容說明

14

(二)~(六)情形經技師
簽證事項免專家協審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技簽事項免再審查(研議調整中)(第33條)

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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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簽證技師是否
移送懲戒

簽證技師是否
移送懲戒

技師簽證文件免審查(§33、附表三~附表五)

技簽文件

未經移送懲戒經移送懲戒

懲戒結果未確定懲戒結果已確定

應再審查/
應專家協審

應再審查/
應專家協審

免再審查/
免專家協審

核發機關

核發機關

經確定懲戒

申誡3個月內

警告2個月內

核發機關

簽證技師是否
被懲戒

簽證技師是否
被懲戒

確定未懲戒

免再審查/
免邀請專家協審

核發機關核發機關

是 否

是 否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
開移送懲戒或懲戒
確定之技師資料

技師簽證應查核處理設
施是否具備足夠功能及
設備，並共同參與功測

停止業務2倍
時間內

廢止執業執照
或技師證書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核發機關進行現場勘察之條件(第37條、附表六)

現場勘察之情形
特定及
一般

簡要

（一）於營運前階段辦理許可證（文件）申請 〇 △

（二）納管事業且無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於取得聯接使用證明或廢(污)
水委託處理契約書後，於營運階段辦理水措計畫核准文件之登記

〇 〇

（三）於營運階段辦理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變更，涉及下列情形之一：

1.廢（污）水全量回收使用 〇 △

2.稀釋廢（污）水 〇 △
3.第22條第1項規定，應於變更前送核發機關審查，經核准後，始得變更之事項 〇 △
4.第26條規定之情形，應檢附申請日前30日內之功能測試合格報告，辦理變更者 〇 △
5.採樣口或放流口座標異常 〇 〇

6.放流口設置於作業環境內 〇 〇

（四）水措計畫（納管事業為限）或許可證（文件）展延 〇 △

（五）其他經核發機關認定有必要 △ △

△由核發機關視個案認定應否進行現場勘察

許可辦法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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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核發機關進行現場勘察之項目(第37條、附表六)

現場勘察之項目
特定及
一般

簡要

（一）廢（污）水（前）處理設施單元之種類、尺寸、配置及相關機具設施、輸
送管線、溝渠 〇 〇

（二）貯留設施之容量、材質、地點、輸送管線、溝渠、自動記錄液位及貯留水
量之計測設施 〇 〇

（三）稀釋之管線、稀釋口之數量、位置、水量計測設施 〇 〇

（四）回收設施單元之種類、尺寸、配置及相關機具設施、輸送管線、溝渠、運
送設施、水量計測設施 〇 〇

（五）陸上海洋放流管線、設施之位置、尺寸、警示標誌 〇 〇

（六）放流管線、採樣口或放流口之座標、位置及告示牌、水量計測設施、進出
至採樣口或放流口之道路及採樣平台 〇 〇

（七）漁牧綜合經營者之魚池位置、面積 〇

（八）其他經核發機關認定之事項 △ △

修法內容說明

17

審查管理許可證種類
排放許可證

修法內容說明

試車
功測

依現行規定執行試車/功測（如新申請、因功能不足辦理變更等）

技師
簽證

申請涉及廢（污）水處理設施之相關設計、資料、圖說、緊急應變
方法、試車計畫書、廢（污）水處理設施及污泥處理設施操作手冊
等（詳附表三、四）

變更涉及§ 27I各款、功測報告

專家
協審

全回收、稀釋、海洋放流管設置、變更應揭露污染物項目、濃度或
排放量或重大違規者

水措計畫或許可證展延

現勘 展延許可時應現勘

5年內認定情節重大經
處停工(業)或繞流排放
經廢止許可重新申請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3類許可對象重點整理

強化審查

特定對象

18



修法內容說明

一般對象

許可證種類

合法簡化違法強化

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

排
放

許
可
證

單一或共同處理
水量100CMD以上

單一或共同處理
且有害健康物質
超過放流水標準

重大違規無證或
經廢證者

應設置專責單位
公共下水道

工業區下水道
屬一般對象事業
類型之指定地區
或場所下水道
（水量條件同左）

簡
排

非屬應申請排放許
可證

－

審查管理

試車
功測

依現行規定試車/功測(如新申請、因功能不足辦理
變更等)‐簡排及一般對象(二)以放流水檢測替代功測

技師
簽證

申請排放許可證涉及廢（污）水處理設施之相
關設計、資料、圖說、緊急應變方法、試車計
畫書、廢（污）水處理設施及污泥處理設施操
作手冊等（詳附表三、四）

變更排放許可證涉及§ 27I各款、功測報告

專家
協審

全回收、稀釋、海洋放流管設置或重大違規者

現勘 展延許可時應現勘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3類許可對象重點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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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內容說明

許可證種類

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

排放許
可證

重大違規
無證或經
廢證者

簡排

砂石、畜牧
服務業(含
生活污水)
等28業別之
事業

1.非屬設置專責單
位公共下水道

2.新開發社區專用
污水下水道系統

3.非屬應申請排放
許可證之指定地
區/場所下水道

審查管理

試車功測
依現行規定試車/功測‐以放流水
檢測替代功測

技師簽證
重大違規無證或經廢證應申請排放
許可證並經技師簽證

專家協審
全回收、稀釋、海洋放流管設置或重
大違規者

現勘 採樣口或放流口應現勘，其餘視個案

 水措計畫與許可分級管理‐3類許可對象重點整理

簡要對象

20

合法簡化違法強化



 簡化許可申請程序(1/5)‐簡化變更及功測規定(第21、22條)

修法內容說明

21

事後變更

廢（污）水處
理設施單元汰
舊換新
僅變更廢（污）
水處理設施單
元之附屬機具
設施
畜牧業設置之
厭氧沼氣收集
袋或貯存槽

縮減每日最大用水量、
廢（污）水產生量

事後變更
事前變更
免功測

改善原
廢（污）
水水質

未涉及
廢（污）水
處理設施功能、
操作參數、
每日最大處理
水量變更

有涉及
變更

事前變更
免功測

 現行涉及廢水處理
設施單元變更須事
前變更及功能測試

 對於未涉及廢（污）
水處理設施功能之
不良影響，提升改
善者，不利改善

 為鼓勵業者加速改
善，將現行未涉及
處理功能變更之程
序簡化為事後變更

實務管理問題

自行縮減水量主
動辦變更者

 簡化許可申請程序(2/5)‐明確涉及功能變更始需技簽

修法內容說明

技簽條件修正規定(第27條)

事業辦理排放許可證登記事項變更，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申請文件
應經技師簽證：

1.增加或變更與廢（污）水產生量有關之製程設施及其每日最大生產或服務規模，致
變更廢（污）水（前）處理設施或污泥處理設施。

3.原廢（污）水所含之水質項目與原核准登記不同；用水量、廢（污）水產生量、污
泥產生量、（前）處理水量、委託處理水量、貯留水量、稀釋用水量或排放水量等
超過原核准之每日最大量。

4.變更回收使用率、回收使用之核准每日最大量或減少回收使用水量，致採行之其他
水措超過核准之每日最大量。

5.廢（污）水及污泥之產生、收集、（前）處理之方式、流程、（前）處理單元名稱、

容量、數量或操作參數與許可證（文件）不同，且涉及第22條第2項，應進行
功能測試。

6.以餘裕量受託處理非自行產生，且屬不同業別之廢（污）水。

應經技師簽證之功能測試報告：

依第23條第3款、第24條第3款及第26條規定辦理變更排放許可證者，其檢附之功能測
試合格報告，應經技師簽證。

2.水措之方法與許可證（文件）不同，且涉及第22條第2項，應進行功能測試。

技簽管理目的：
確認功測結果

22



修法內容說明
 簡化許可申請程序(3/5)-簡化畜牧糞尿資源化補助對象許可申請、

變更或展延程序(第32、60條、附表三及附表四)

23

 現行畜牧業採行
資源化處理措施，
需先取得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後再
向環保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2次
程序，降低申請
意願

 由主管機關協助
核准或換發，降
低2次程序之困
擾

環保署補助地方政府推動
設置畜牧糞尿資源化設備
處理其他畜牧場畜牧糞尿

計畫(107/2/23下達)

補助計畫申請程序

許可已
毋須登記

環保機關
將補助計畫內容納入許可

登記後核准或換發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者或畜牧糞尿水施灌
農作個案再利用者

刪除應檢附文件之
相關規定

(§32、附表三及附表四)

結合許可
一併審查

免再重新
申請許可

實務管理問題

 簡化許可申請程序(4/5)-審查日數(第42條第1項、附表八)

修法內容說明

24

審查方式 程序審查 實體審查

申請/
變更

申請

自收件日起10日

自完成程序審查後20日
涉及應試車、現勘或專家協審者，
自完成程序審查後50日
特定對象，涉及風險評估與管理報告
之審查者，自完成程序審查後90日

事前變更

事後變更 自收件日起7日 自完成程序審查後20日

展延

一般 自收件日起7日 自完成程序審查後14日

設置廢（污）水處理
設施且排放廢（污）
水於地面水體，經主
管機關認定有功能不

足之虞

自收件日起10日

涉及應現勘者，自完成程序審查後20
日
設置廢（污）水處理設施且排放廢
（污）水於地面水體，經主管機關認
定有功能不足之虞者，自完成程序審
查後20日

非屬展延經認定功能不足者，
縮短審查時程



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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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補正期間規定(第42條第2項)

• 申請釋示與本辦法所定相關審
查規定
(釋示不計審查期間第43條)

• 新增前次通知限期補正時，未
列明之審查意見。
但因申請者補正資料文件而新增
之意見，不在此限

• 其他核發機關認定之事項

一次性審查原則及諮詢規定(第45條)

• 審查意見應以一次提供為原則，並應
與申請內容事項有關

• 核發機關應於通知限期補正前7日內，
先予以諮詢溝通
(諮詢不計審查期間第43條)

• 核發機關應依諮詢結果，以書面通知
限期補正

• 如無法得到業者良善回應配合諮詢情形
時，應先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並

提供諮詢之管道

提供諮詢
加速審查程序

避免損及申請者權
益，經核發機關同
意最多得延長30日

 簡化許可申請程序(5/5)-一次性審查原則(第42條第2項、第43條、第45條)

 強化許可審查機制(1/2)-增訂水質核准原則(第39條)

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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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水質項目 原水及各單元處理水質水質限值

製程使用
原物料、

藥劑
放流水標
準項目

14條之1
應揭露標
準管制以
外之污染

物

應登記

功測結果達
標準90 %

非屬製程使用
原物料、藥劑

通知限期變更
納入登記免登記

原廢水濃度
未達標準

90%
逾期未變更
依法處分

應登記

廢水處理
設計範圍
值或最大
值

功測檢測
水質項目
範圍值或
最大值

查核裁處

 原廢水未
符核准範
圍最小值

 各單元間
進出水質
未符許可
核准數值

原廢水
水質超
過核准
最大值

通知限期變更 依法處分



修法內容說明
 強化許可審查機制(2/2)-屢次重大違規不核發許可(第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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屢次違規經
廢止許可證
（文件）之
事業顯已造
成環境危害，
若再重新核
予許可證
（文件），
恐再次導致
污染結果

※廢止處分或裁處書經提起行政救濟者，
以原處分未經撤銷或變更確定之日認定之

事業
最近3年內有下列情形之一

經裁處
停工2次以上

經認定
情節重大2次以上

工業區
最近3年內有下列情形

經認定
情節重大2次以上

廢止水措計畫

或許可

不得申請許可
處分後三年內
不得申請許可

未廢止水措計畫

或許可

不得變更增量
處分後三年內
不得變更增量

實務管理問題

修法內容說明
 鼓勵守法業者措施-簡化未違規者申請文件(第57條)

28

現行為避免
業者未確實
規劃設計或
處理廢污水，
要求許可需
檢附及公開
之文件繁多，
對守法業者
造成困擾

僅需公開上傳
歷次申請表及

核准之水措或許可資料

未違反本

法情事經
處分

有違反本

法情事經
處分

公開上傳資料
1.歷次申請表及檢附文件
2.核准之水措或許可資料

簡化

實務管理問題

公開上傳資料
1.歷次申請表及檢附文件
2.核准之水措或許可資料

申請日

前一年
內

現行
規定

修正
規定



修法內容說明
 其他-新增事業申請許可證（文件）緩衝期規定(第61條、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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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新增之再生水經營業及畜牧糞尿或生質能
資源化處理中心(或沼氣再利用中心)自107
年1月1日起生效，故應於108年1月1日前取
得水措計畫或許可

配合事業增新管
制，為利事業設
置改善設施，有
必要給予緩衝期
限，完成許可證
之取得

取得水措計畫核
准文件或許可證
核准（文件）

實務管理問題

水污染防治法事
業分類及定義公

告新增事業

應自公
告施行
日起

一年內

二 法規修正重點說明

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
事業種類、範圍及規模(水措規模)
草案

30



修法內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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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有效管理-調整水措計畫規模(研議調整中)

水措計畫為規劃
設計，取得核准
完成建造後，再
取得許可證，二
階段之審查：
對守法之小型
企業造成負擔
造成主管機關
行政管理資源
之浪費

 特定對象
 一般對象原廢水

含專責管理辦法
所定34項物質

廢水產生量
50CMD
以上

原廢水含有鉛、鎘、
汞、砷等10項物質，
超過放流水標準

 特定對象
 一般對象

100CMD
以上

增加24項有害物質

現
行
規
定

修
正
規
定

同一地址、
座落位置或
土地區段，
2年內曾有
業者

無許可或經廢止者

新增重大違規之特定
對象及一般對象

 裁處
停工

 情節
重大

 申報
不實

 簡化行政負擔:
小型規模事業

 資源集中:
中大型規模及
重大違規事業實務管理問題

修法內容說明

種類 範圍及規模
特定
對象

依本法第14條之1第1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揭露排放廢（污）水可能含有之
污染物及其濃度與排放量之事業。

一般
對象

一、事業設計或實際最大廢（污）水產生量100CMD以上。
二、事業產生之原廢（污）水原廢水含專責管理辦法所定34項物質，超過放流

水標準。
三、二以上事業共同設置廢（污）水（前）處理設施或貯留設施，有一或二之

情形。
四、事業產生作業廢水、洩放廢水或未接觸冷卻水，且納入工業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者。
五、事業有下列情形之一，且無許可辦法第46條規定不得再申請水污染防治許

可證（文件）之情形者：
（一）曾取得水措計畫或許可，因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

（業）或依本法認定情節重大或申報不實，經撤銷或廢止水措計畫或許
可，並涉及須進行工程改善。

（二）未曾取得水措計畫或許可，因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
（業）或依本法認定情節重大。

（三）同一地址、座落位置或土地區段，二年內曾有業者有(一)或(二)之情形。
簡要
對象

事業產生作業廢水、洩放廢水或未接觸冷卻水，且納入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
系統者。

 配合事業種類以附表臚列應先檢具水措計畫之範圍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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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規修正重點說明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
管理辦法

33

整併溢流 考量疏漏、溢流樣態不易區分，整併第69條溢流管理於第5條

事
業
或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事
業
或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有疏漏之虞

有疏漏致污染

有疏漏至水體、土壤之虞者，應採取維護
及防範措施，其疏漏至作業環境之污染物
或廢（污）水應收集處理，並應記錄疏漏
日期、時間、原因、水量及收集處理情形，
保存3年，以備查閱。

有疏漏致污染水體、土壤者，應立即採取緊
急應變措施，於事件發生後3小時內，通知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記錄疏漏日期、
時間、原因、污染物種類、數量、水質、水
量、通知主管機關方式、對象、日期、時間
及應變措施。應變後10日內，應提報緊急應
變紀錄及處理報告，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並保存3年。

修法內容說明
 整合疏漏與溢流防範措施及應變措施管理(修正第5條)



應於改善期限內辦理

 明確營建工地削減計畫變更態樣與期限(修正第10條)

‧變更基本資料
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影本

‧變更基本資料
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影本

營建工地之削減計畫應依規定之期間提出變更，報請地方主管機關
核准，並據以實施

情形1

‧變更污染削
減措施及其
工程圖說

‧變更污染削
減措施及其
工程圖說

情形2

‧經查核發現削減計畫
內容不足以維護水體
水質，而有污染之虞，
經限期改善者

‧經查核發現削減計畫
內容不足以維護水體
水質，而有污染之虞，
經限期改善者

情形3

事實發生之翌日起
30日內辦理，須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者，自核准後
30日內為之

事實發生前辦理
（變更前辦理）

修法內容說明

修法內容說明

明確不適用土壤處理之規範

沼液沼
渣作為
農地肥
分使用

畜牧糞
尿水施
灌農作
個案再
利用

畜牧糞
尿處理
至符合
標準澆
灌植物

其他廢
水處理
至符合
標準澆
灌花木

設置不
透水設
施隔絕
與土壤
接觸

 鼓勵肥分使用(減少排放於水體)(1/2)



修法內容說明

刪除24條第2、3項應
設置前處理設施規定

前處理應設置下列設施：

固液分離設施

廢（污）水前處理設施。

但飼養猪隻或牛隻之畜牧

業者，應設置生物前處理

設施

刪除27條第1項第2
款及第4款後段暫
停排放土壤條件

下列情形之一應暫停排放：

每公頃土地每年排放廢

水中所含總氮量達400

公斤

銅、鋅之監測值達土壤

監測基準限值70%

•總氮為農地
肥分營養鹽

•以土污監測
標準控管

處理設施種類多
元，與肥分使用
應設置厭氧設施
不同，限制
實務運作

二、解除部分應暫停排放於土壤之限制

 鼓勵肥分使用(減少排放於水體)(2/2)

修法內容說明
 杜絕假回收不確實處理，強化回收使用管理(1/2) (修正第41條)

未設置廢
(污) 水
(前)處理

設施

不得回收使
用未符合標
準之水作為
製程以外其
他用途(回收

製程之用仍得免
處理至標準、設

置採樣口)

強化未符合標準回收使用

有廢水處理
設施者

廢(污)水回收
作為洗滌塔或
其他防治設備、
製程之用，得
免處理至標準、
設置採樣口

空污洗
滌塔

公共
用水

回收
系統

製
程

冷卻
水塔

 不符合標準之製程廢水，又
未設置處理設施，不宜回收
到製程以外

實務問題



修法內容說明
 杜絕假回收不確實處理，強化回收使用管理(2/2)(修正第41條)

實務問題
增訂補充乾淨水源管理方式

提出補充水量及其必要性、計算
量測方式(未設置處理設施或經主管機

關要求應另提質量平衡說明)

 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按日記錄補充水量保存3年

經查核不符核准情形，通知不得
補充並限期變更

修法內容說明
 不適用回收使用專章條件(1/2) (新增第43-1條)

補充解釋 民國97年1月8日環署水字第0970002472號之解釋

不適用回收使用管理

廢(污)水尚未
進入廢（污）
水（前）處理
設施，僅於製

程循環

於放流池
(槽、口)前
之廢(污)水
處理設施各
單元間迴流、

返送

設置淨化原廢水回
收系統，淨化後至
製程使用，與後續
廢（污）水處理設
施可獨立分割，且
回收系統無廢（污）
水直接排放至地面

水體或土壤



修法內容說明
 不適用回收使用專章條件(2/2)(新增第43-1條)

明確工業減廢應具淨化廢水水質
功能始得免除回收使用管理

主管機關認
有未具淨化
廢水水質功

能之虞

淨水回收系統

限期提出減
少原廢水污
染量之說明

未提出或主管機關認定未具
淨化原廢水水質功能

通知依回收使用規定辦理及限
期變更許可，逾期未辦理處分

實務問題

資源化處理比率=
資源化處理水量

許可或管理計畫登記原廢水
產生量

氮肥回收
 畜牧糞尿個案再利用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水資源回收
 符合放流水標準之廢（污）

水作為植物澆灌

畜牧業 資源化處理比率

新設 10%

既
設

2,000頭猪或
500頭牛以上

5年： 5%
10年：10%

未滿2,000頭猪
或500頭牛

8年： 5%
12年：10%

飼養猪隻牛隻
應採行資源化處理措施

未依規定期限採行資源化措
施及比率依違反本法第18條
規定處分1萬~600萬元罰鍰

 畜牧業採行資源化處理方式(新增第46-1條)

修法內容說明



 明確洗腎診所管理計畫變更態樣與期限 (修正第49-4條)

變更前辦理

‧變更基本資料‧變更基本資料

洗腎診所之管理計畫應依規定之期間提出變更，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並據以實施

情形1

‧ 變更用水來源與用
水量、廢（污）水
及污泥產生、處理
及排放資料

‧ 變更用水來源與用
水量、廢（污）水
及污泥產生、處理
及排放資料

情形3

‧變更放流口‧變更放流口

情形2

事實發生之翌日起30日內辦理，
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自核准後30日內為之

變更前辦理

但屬下列事項者，
應自事實發生之
翌日起30日內辦理：

 變更計測設施、計量方式
及其校正維護方法

 核准餘裕量內委託者及其
委託廢(污)水量

 變更處理設施汰舊換新，
且規格及功能皆與原相符

 僅變更處理設施單元之
附屬機具設施

修法內容說明

飼養猪20‐199頭之畜牧業
營運前檢具廢污水管理計畫

既設者

100~199頭：108/ 6/30檢具
20~99頭：109/ 6/30檢具

登記事項

基本資料
用水、廢（污）水及污泥
產生、處理及排放資料
放流口
依第46‐1條規定應符合之
畜牧糞尿資源化處理比率

逾期未檢具依違反
本法第18條規定處
分1萬~600萬元罰鍰

 飼養猪20-199頭之畜牧業，應檢具廢（污）水
管理計畫(1/3)(新增第49-5條)

廢（污）水管理
計畫應採網路傳
輸方式辦理（主
管機關同意採書
面者除外）

網路傳輸辦理

修法內容說明



修法內容說明

變更
規定

變更基本資料(須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者，自核准後30日內。)

事前變更

僅變更下列事項:
1.水量、污泥量計測設施、計量
方式及其校正維護方法。

2.核准餘裕量內受託者及其受託
廢(污)水量。

3.處理設施單元汰舊換新，且其
規格條件及功能與原核准相符。

4.僅變更處理設施附屬機具設施。
5.厭氧沼氣收集袋或貯存槽。

應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辦理 變更放流口

變更其他用水、廢
（污）水及污泥產
生、處理及排放資
料

事後變更

 飼養猪20-199頭之畜牧業，應檢具廢（污）水
管理計畫(2/3)(新增第49-6條)

修法內容說明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計畫規定於竣工查驗通過
後，將畜牧糞尿資源化處理計畫書內容納入廢（污）水
管理計畫，通知該畜牧業確認記載事項後，核准或換發
其廢（污）水管理計畫。

簡化委託經地方政府補助設置厭氧發酵及沼氣發電設
備之事業處理畜牧糞尿者，其申請、變更程序

委託受補助對象之廢(污)水管理計畫申請、變更，依中
央主管機關補助地方政府之計畫辦理

畜牧業者不
需再另提廢
(污)水管理
計畫

 飼養猪20-199頭之畜牧業，應檢具廢（污）水
管理計畫(3/3)(新增第49-7條)



燃煤電廠
汞管理

記錄及申報(107年1月1日起)

1.記錄每批採購燃煤來源及總汞量、每日使用量及月
統計量

2. 1、7月底前，以網路方式申報來源、總汞量及每月
使用量

 單次採購總汞量高於乾基
0.45(mg/kg)

 前一年採購總汞量加權平均值高
於乾基0.3(mg/kg)者

提出汞總量
管理計畫

修法內容說明
 特定業別強化管理(1/2)

基於燃煤發電廠製程使用之燃煤含汞，排煙脫硫過程產生含汞之廢水，
應減少使用燃煤總汞量，以降低排煙脫硫廢水中的汞排放總量

修法內容說明

五業別分流
收集處理

 特定業別強化管理(2/2)

特定對象，其製程特性屬風險性高，分流收集處理，除可提升廢（污）
水處理之效率，並可減輕業者操作成本

適用條件 應分流處理之作業廢水種類

新設業者 電鍍業
金表處理業

• 氰系(含氰)廢水
• 鉻系(含鉻)廢水既設業者新增製程

單元及廢水處理設
施

晶圓半導體

光電元件

印刷電路板
製造業

• 研磨或切割廢水
• 氟系(含氟)廢水
• 氫氧化四甲基銨
(TMAH)有機廢水

• 氰系(含氰)廢水
• 鉻系(含鉻)廢水
• 銅系(含銅)廢水

經查獲繞流排放情
事涉及應進行工程
改善

經裁處停工(業)後
申請復工(業)者



 明確強制設置者應完成自動監測設施設置之期限(修正第56條)

重大違規者

強制設置者

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者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不得排放廢（污）
水。取得核准之許可證(文件)者，未完成設置前，亦不得排放。
規定期限如下：

修法內容說明

明確期限

接獲主管機關接獲主管機關
裁處書或書面
通知之日起
180日內為之

日內為之

應於水措計畫
或許可證（文
件）申請之日
起180日內為之

申請日前2年內同地址曾受裁處業者，對裁
處書提起行政救濟時，於原處分確定維持之
日起 180日內為之

另對裁處書提起行政救
濟者，於原處分確定維
持之日起 180日內為之

，
屬申請復工
（業）之事業，
應於核准復工
（業）前完成
設置。

增加施灌農地者
簡化申請程序

僅涉及增加施灌農地
原核准施灌農地周界3公里內

(辦理變更免重新申請)

 簡化畜牧業採行資源化處理之變更申報程序

修法內容說明

農地肥分使用
免除許可登記

農業主管機關應
通知環保主管機關

畜牧業逕依核准內容施灌
（免再變更許可）

鼓勵回收
簡化申報內容

畜牧業廢水回收
需申報：每月回收使用

水量、流量計校正維護事項
(回收用水水質免檢測申報)

農業主管機關
核准個案再利
用/肥分使用

後

計畫變更檢具
文件，經農業
主管機關審查
同意後運作

簡化規劃現行法規

農業主管機關
計畫核准後，
再向環保主管
機關申請變更
許可

申報回收用水
水質



 簡化資訊公開應檢具之文件 (修正第92條)

水質水量檢測報告

海放者海域環境監測紀錄

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應申報月份首日前一年內有違
規被處分者應另檢具

應申報月份首日前一
年內無違規被處分者

均應保存 5年備查

廢水自行(委託)清運單據或發票

污泥自行(委託)清運單據或發票

進廠、採樣時間及人員採樣照片

藥品採購單據或發票

流量計校正紀錄及單據或發票

修法內容說明

水措設施及放流口現況照片

檢測申報應檢具相
關紀錄及資料文件
之目的，主要係促
使業者確實申報，
執行以來，已能達
到一定程度之控管，
惟對守法之業者卻
造成其行政負擔，
非為立法本意

實務管理問題

 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達1,500CMD公共污水下水道
系統，應裝設自動監測與連線傳輸(修正第105條、第106條附表三)

影響對象  1,500 CMD以上之公共污水處理廠

設置位置 放流口

監測項目

水量
懸浮固體
化學需氧量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攝錄影裝置

完成期限
 5,000 CMD以上者應於107年12月31日前完成
 1,500 CMD以上者應於108年7月31日前完成

修法內容說明



二 法規修正重點說明

應以網路傳輸方式辦理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與許可證（文件）之申請、
變更或展延，及檢測申報之對象與
作業方式

53

修法內容說明

54

 違規者始須預申報（修正公告事項三）

附表所
列之事
業或污
水下水
道系統

於委託檢驗測定機構
執行水質採樣日前一
年內，有違反本法情
事經主管機關處分者

違規業者處分日期之認定
 以主管機關開立裁處書之日期
 或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之日

預申報對象

修正規定

新
附表所列之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均須預申報

現行規定

考量水措管理辦法已規定
應申報檢測機構、檢測項
目、採樣人員、日期及時
間，已能控管品質，為鼓
勵守法業者，爰簡化守法

業者應預申報程序



修法內容說明

55

此次定檢申報用途之水質採樣，應依規定預申報

107/07 定檢申報107/05/17採樣日

此次定檢申報用途之水質採樣，免預申報

106/05/17

合法業者 無 違 反 本 法 情 事

107/07 定檢申報107/05/17採樣日106/05/17

違法業者

107/03/17

違規業者處分
日期之認定

以主管機關開立裁處書之日期或移送地方法院
檢察署偵查之日

 違規者始須預申報（修正公告事項三）

遭主管機關處分

修法內容說明

56

 疏於實際申報者，免重新檢測（修正公告事項四）

網路申請（報）之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未依公告事項三（一）24

小時前預申報規定辦理者，應重新

執行水質檢測或水量量測，並依公

告事項三規定辦理。

網路申請（報）之事業或污水下

水道系統，未依公告事項三採樣

前預申報及採樣後實際預申報規

定辦理者，應重新執行水質檢測

或水量量測。

修正規定現行規定

未依規定預申報者 始須重新檢測

已完成預申報但疏
於完成實際申報者

免重新檢測，列為優
先查核對象

執行水
質檢測
或水量
量測



二 法規修正重點說明

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
第13-1條、第13-2條修正

57

 明確水污法第28條第1項所稱輸送或貯存設備及疏漏之定義
(第13-1條)

修法內容說明

58

輸送或貯存設備之認定 疏漏之認定

1. 廢（污）水收集、貯存、
處理或排放之單元、桶槽、
泵浦、閥門、管線及溝渠

2. 輸送或貯存原料、中間產
物、產品、副產品、油品、
藥劑、廢棄物之設備

溢流、滲漏或洩漏

水污法
第28條

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
系統設置
之輸送或
貯存設備，
有疏漏污
染物或廢
（污）水，
應採取防
範或緊急
應變措施

參考實務，因破損、破
裂、操作不當、堵塞、
電力供應不足、故障，
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不可抗力事由所致



 明確水污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所稱其他污染物之定義

修法內容說明

(第13-2條)

59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第3

0

條
在水污染管制區內，不得在水體或其沿
岸規定距離內棄置垃圾、水肥、污泥、
酸鹼廢液、建築廢料或其他污染物

其他污染物種類

事業運作過程所需原物料，及
製程產出之中間產物、產品、
副產品、下腳料、廢棄物

油品、藥（品）劑、農藥、
化學肥料、調味劑、清潔劑

淤泥

廚餘、動物屍體、排泄物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二 法規修正重點說明

禁止足使水污染行為

60



修法內容說明

61

 將應禁止之水污染行為以附表臚列 (修正公告事項一 )
現行規定

在河川區域內進行疏濬、埋設管線或其他工程

甲、乙
類水體

丙類
水體

丁、戊
類水體

未公告
水體

上、下
游水質
變化大
於或等
於15%

上、下
游水質
變化大
於或等
於30%

上、下
游水質
變化大
於或等
於50%

上、下
游水質
變化大
於或等
於60%

修正規定
明確水質變化之採樣點

上游：
工程施作
最上方至
上游10公
尺適當點

下游：
工程施作
最下方至
下游10公
尺適當點

例外：
已採行水
污染防治
措施者，
採樣點，
以總施工
範圍為之

依法處分

工程施作點
10 m

上游水質
取樣點 10 m

下游水質
取樣點

工程施作點 工程施作點

水污
防治
設施

水污
防治
設施 10 m

下游水質
取樣點10 m

上游水質
取樣點

單一
施工工程

多項
施工工程

修法內容說明

62

非屬本法公告事業

經主管機關認定影響
附近水體品質者

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或
其沿岸規定距離

未達本法公告事業管制規模

河川管理辦法
第 定義

河川管理辦法
第6條定義

 將應禁止之水污染行為以附表臚列 (修正公告事項一 )



製香、印刷、染色或其他
有色廢(污)水之製程
化學品調製或桶槽清洗

食品製造、
發酵、屠宰

製程

飼養鴨或鵝，未採行收集
去除廢水中動物毛髮及飼

養後殘餘飼料措施

自107.7.1生效

違者依違反水污法
第52條規定，處3萬元
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二 法規修正重點說明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類及定義

63

64

業別 定義 備註

59. 畜牧糞尿
或生質能
資源化處
理中心(或
沼氣再利
用中心）

在畜牧場作業環境外，設置
畜牧糞尿或生質能資源化處
理設施，從事畜牧糞尿、廚
餘或農業廢棄物之收集及處
理等經營管理之事業。

自107年1月
1 日起生效。

60. 再生水經
營業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例許
可興辦系統再生水開發案，
提供系統再生水予他人使用
者。

自107年1月
1 日起生效。

配合再生水資源發
展條例已於104年12
月30日訂定公布，
及為推動畜牧糞尿
或生質能資源化之
收集及處理，新增
「再生水經營業」、
「畜牧糞尿或生質
能資源化處理中心
（或沼氣再利用中
心）」二種業別

依水措計畫及許可管理辦法（草
案）第61條規定，新增事業應於
108年1月1日內取得水措計畫核准
文件或許可證（文件）核准文件。

新增兩種業別



二 法規修正重點說明

放流水標準

65

• 增列或加嚴特定對象真色色度、重金屬、氨氮、有害物質
等管制項目，強化風險控管，以維水體品質。

• 配合事業分類及定義修正，新增「再生水經營業」、「畜
牧糞尿或生質能資源化處理中心（或沼氣再利用中心）」
二種業別之放流水標準。

• 基於管制合理性，調整特定事業硼之管制限值，及土石加
工業僅以疏濬砂石作為加工原料者之懸浮固體管制限值。

• 精簡及整合本標準及特定業別放流水標準，以附表一至附
表十四臚列。(金表、電鍍業列於附表五)

66

修正緣起



類型 業別或系統 適用附表 管制項目

一、事業

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 一 35項

光電材料及元件製造業 二 40項

石油化學業 三 27項

化工業 四 54項

金屬基本工業、金屬表面處理業、電鍍
業和印刷電路板製造業

五 30項

發電廠 六 28項

前六款以外之事業 七 54項

二、污水
下水道系
統

科學工業園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八 43項

石油化學專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九 47項

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十 52項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統 十一 26項

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統 十二 46項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十三 13項

三、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 十四 26項

總量管制區銅等6項重金屬限值 十五 6項

整合及精簡標準

事業增修重點

• 半導體業、光
電業、化工業、
印刷電路板核
准排放水量大
於500 CMD

水污法§14-1指定公告事業運作重金屬事業

• 半導體業、光電業核准排
放水量大於1萬 CMD

• 加嚴鎘、鉛、總鉻、六價鉻、銅、
鋅、鎳、硒、砷等9項項目限值
(限値加嚴為50%或70%)

• 新增錫管制(限值2.0或1.0)

• 半導體業新增N-甲基吡咯
烷酮、2-甲氧基-1-丙醇、二
甲基乙醯胺、鈷和銻等5項
管制項目

• 光電業新增N-甲基吡咯烷
酮、2-甲氧基-1-丙醇、二甲
基乙醯胺、N-甲基甲醯胺
和二乙二醇二甲醚等5項管
制項目

• 電鍍業、金表
業、金屬基本
工業核准排放
水量大於150
CMD

• 新增丙烯腈
(0.2)和1,3-
丁二烯(0.1)
等2項管制
項目

• 石化業和化
工業核准排
放水量大於
1萬 CMD



事業增修重點

•燃煤發電廠發
電機組，且產
生排煙脫硫廢
水進入廢水處
理設施者

高色度事業發電廠

• 印染業和
紙漿製造
業等20種
事業

• 加嚴總汞、砷
和硒等3項項
目限值(40%、
20%和60%)

• 新增氨氮管制
(150/100/60)

•加嚴真色色
度項目限值
(550400)

•新增自由有
效餘氯管制
(限值2.0)

高氨氮事業

•電鍍業或金
屬業、製革
業(生皮製
成成品皮
者)、廢棄
物掩埋場

• 新增氨氮
‐電鍍/金表
150/120/6
0
‐製革/掩埋
場150/60

觀光旅館(飯店)

•觀光旅館

• 加嚴BOD、
COD、SS和
大腸桿菌群

• 保護區內新
增TN和TP

事業增修重點

•再生水經營業
•畜牧糞尿或生質能
資源化處理中心

硼區分管理新增事業

• 參考國外放流
水標準環境敏
感區域外限值，
以及國外飲用
水標準限值

• 再生水BOD、COD、
SS、大腸桿菌群，
保護區內TN和TP

• 沼氣再利用中心
BOD、COD、SS

•保護區內和外限
值分別為1和5
‐金表和電鍍保
護區外分三階
段12/10/5

區分SS限值

•土石加工業

• 以疏濬之砂石
為加工原料，
無涉及土石採
取者，調整SS
管制限值(150)

運作鉬事業

• 半導體、
化工、金
屬相關(如
電鍍)、農
藥、其他
工業等

• 新增鉬(0.6)



石化專區科學園區

• 錫、自由有效餘氯、N‐甲
基吡咯烷酮、2‐甲氧基‐1‐
丙醇、二甲基乙醯胺、鈷、
銻、N‐甲基甲醯胺和二乙
二醇二甲醚等9項

• 修正銦、鎵和鉬適用對象

•錫、鉬、自
由有效餘氯、
硝基苯、三
氯乙烯、丙
烯腈和1,3‐
丁二烯等7
項

其他工業區

• 錫、自由有
效餘氯、氨
氮、銦、鎵
和鉬等6項

• 氨氮
100/75/30

• 硼調整限值
• 真色色度加嚴限值
• 加嚴鎘、鉛、總鉻、六價鉻、銅、鋅、鎳、硒、砷等9項
項目限值

公共

• 流量大於
250 CMD新
增氨氮和總
氮等2項管
制項目

下水道系統增修重點

標準生效時間

• 多數事業加嚴管
制自110年1月1 
日生效

重金屬
(鎘等9項)

113/1/1 116/1/1

再生水經營業、沼氣
再利用中心管制生效

氨氮2nd

•金表、電鍍、
•發電廠、製革
(生皮)、掩埋場

•工業區、公共

總氮2nd

•公共

氨氮3th

•金表、電鍍、
•發電廠、製革
(生皮)、掩埋場

•工業區

New

NewNew

錫、鉬New

加嚴
真色
色度

自由有
效餘氯

應揭露
污染物

氨氮
1st

既設第一階段

既設第二階段

既設第三階段

BOD等4項
(觀光旅館)

TN/TP (區內)
(觀光旅館)

發布施行 110/1/1108/1/1

新設事業

72



三、業者配合事項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規定，法規自公布或發布之日
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效力。故如核發機關於發布之日起2
日內完成審查，應以現行規定進行核發；如至第3日後
尚未完成審查者，則以修正後規定進行審核

 新增之再生水經營業及畜牧糞尿或生質能資源化處理中
心（或沼氣再利用中心）等2業別，應於108年1月1日前
，取得水措計畫核准文件或許可證核准（文件）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於放流水標準生效時間完成廢
（污）水處理設施改善

73

三、業者配合事項

74

辦理事項 對象 辦理期限

未設置廢(污) 水(前)處理設施不得回收使用未符合標準之水
作為製程以外其他用途 已發布適用

研磨切割/氟系/TMAH
/氰系/鉻系/銅系
廢水應分流收集處理

電鍍、金表、晶圓半導體、光電、印
刷電路板：新設、新增製程及處理設
施、繞流涉及工程改善、申請復工業

已發布適用

飼養猪隻牛隻之畜牧
業應採行資源化處理
措施比率(新設應達
10%)

既設2,000頭猪或
500頭牛以上

5% 111/12/27前(5年內)

10% 116/12/27前(10年內)

既設未滿2,000頭
猪或500頭牛

5% 114/12/27前(8年內)

10% 118/12/27前(12年內)

飼養猪20‐199頭畜牧
業應檢具廢（污）水
管理計畫

新設 已發布適用

既設100~199頭 108/6/30

既設20~99頭 109/6/30

記錄申報採購燃煤來
源及總汞量、使用量

燃煤發電廠 107/1/1起

應裝設自動監測與連
線傳輸

5,000 CMD以上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107/12/31

1,500 CMD以上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108/7/31

金表、電鍍業
應留意



四、後續配套

 許可申報及廢（污）水管理計畫表格於修正公
告後，系統即正式啟用

 系統已建置「水污染裁處查詢輔助工具」供業
者查詢違規情形，以供檢具文件參考

 裁罰準則刻正研議修正，未完成修正發布前，
環保單位將先以各適用法規之其他事項予以計
算違規點數

75

密切留意法規新訊相關配套子法將逐步發布施行，
可提早瞭解因應

資訊公開許可、申報個別資料應確實登錄，公開後
將由全民監督；情節重大及未完成改善者之查核、處
分之個別及統計資訊亦會公開

避免重罰及不法利得追繳維持正常操作管理，避免
廢(污)水不處理偷排等情節重大情事，影響企業形象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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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 

因應重點 

 

 

 

 

 

 

 

主講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 

整治基金管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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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為落實國家經濟結構轉型政策，促進產業永續發展，以過去在產

業污染防治、工業減廢及清潔生產等相關工作，提供許多輔導措施之基礎上，進一

步協助產業導入先進的環保觀念及技術、建構完整產業供應鏈污染防治體系，協助

產業在國際環保議題及國內環保法規轉嚴之趨勢下，仍能維持國際競爭力。為協助

產業順利發展綠色經濟，建構資源循環永續利用之產業環境，於 107 年度執行「產

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藉由各項輔導、宣導與推廣作業，將「綠

色技術」的觀念和實務作法推廣至產業界，協助業者提升環保體質、有效減少污染

排放，並妥善處理產生的污染物，減輕對環境的衝擊。 

  

經濟部工業局 
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輔導資源簡介  

申請對象須為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製造業。 

透過本計畫網頁(掃描右側 QR code)，或工業區服

務中心、公協會提出申請，以郵寄、傳真或 email

擲回本計畫受理。 

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底止。 

輔導費用均由經濟部工業局編列經費支付。 

受輔導廠商應協助提供相關資料（如工廠環境基線

數據等），並秉持誠信原則與輔導單位配合。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吳厚明技術經理，分機 421 

E-mail：freeman.wu@ftis.org.tw 

電話（02）2784-4188 

傳真（02）2325-3922 

產業綠色技術資訊網

（https://proj.ftis.org.tw/eta/） 

產業綠色技術資訊網 

現場
輔導 

宣導
推廣 

諮詢
服務 

法規
因應 

由專業團隊臨廠輔

導工廠導入綠色技

術、強化環保體質 

（儀器輔助污染檢測） 

辦理講習會/研討

會、發行刊物，提

供環保法規與綠色

技術資訊  

 

透過電話/傳真/

網路提供即時性

的環保技術及法

規問題諮詢 

 

針對法規合宜

性，蒐集產業意

見，爭取合理管

制規範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2 

 諮詢服務：由專案工程師及專家顧問的協助，透過電話、傳真或網路，提供

廠商即時性環保技術及法規相關問題的諮詢服務。 

 現場輔導：由專業輔導團隊到廠服務，依工廠現況及實際需求，提供現場污

染檢測診斷、綠色技術及管末處理等多元化整合性輔導，協助工廠強化環保

體質、符合環保法規。 

 

預防管理輔導 

針對空、水、廢、噪、土水等領域，就清潔生產、法規、操作及

管理等面向，輔導建置重要處理單元相關監測設備，協助工廠瞭

解自身環保風險，洞燭改善先機，以穩定污染防治設施效能，並

建立預防管理與緊急應變能力。   

體質強化輔導 

提升工廠環保知能現場訪視：針對未來法規可能加嚴之行業，到

廠說明環保法規重點內容、相關環保稽查重點及污染防治（制）

技術等重要資訊，協助產業因應法規要求及掌握修訂趨勢，即時

採取因應措施。  

強化產業污染防治(制)技術輔導：依據工廠技術需求項目或體質弱

點，提供包含：清潔生產、製程改善、廢氣/異味防制、廢水防治、

噪音控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等整合性輔導，協助工廠減少

污染排放並符合環保法規。  

工業鍋爐改善輔導 

針對已有天然氣供氣節點之工業區內鍋爐及工業區外產業聚

落，提供工業鍋爐改善規劃分析及整合天然氣需量，提高天然氣事

業加速管線佈設，以協助產業能源轉型，改善空氣品質。  

水質檢測儀（pH、DO、TDS、ORP）  

分光光度計（COD、氨氮、鎳、銅、六價鉻…）  

熱顯儀（VOCs 或異味洩漏）  

手持式氣膠量測儀（細懸浮微粒 PM2.5）  

鍋爐燃燒效率廢氣分析儀（SOX、NOX）  

噪音計 

專業儀器輔助污染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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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因應：針對既存及新修法規合宜性，蒐集產業意見，另依實務

現況研析意見，提供環保單位參考，以利爭取產業合理管制規範。  

 

動態宣導 

辦理環保法規與技術講習會/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提供產業

最新法規訊息、綠色技術及因應各項規範作法。  

靜態推廣 

發行工業污染防治刊物：結合產學研的理論基礎與實務經驗，提

供產業自主改善的技術與實務方法，協助產業因應各項規範、提

升各項環保技術。  

產業綠色技術資訊網（https://proj.ftis.org.tw/eta/）：提供綠色

技術、環保技術及法規資訊，各式出版品(如：工業污染防治刊物、

研討會論文集、技術叢書)、教育訓練等豐富資料，歡迎各界加入

網站會員後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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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污染防治」 廣邀各界投稿 

一、本刊特點 

1. 為國內歷史最悠久之環保期刊之一，於 71 年 1 月創刊，至 106 年底止已發行 141 期，專

業論著已逾 1,710 篇。 

2. 列入國內重要專業期刊，專業技師投稿將取得 60 分之積分。 

3. 本刊物納入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各期紙本刊物於國家圖書館中永久保存。 

二、徵稿內容 

1. 本刊闢有下列類型領域，凡有處理技術、工程規劃設計、操作維護、污染防治實例、清潔

生產、污染預防、資源循環技術及法令規章等稿件均歡迎。 

(1) 空氣污染與噪音類    

(2) 廢(污)水處理類 

(3) 廢棄物類 

(4) 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類 

(5) 環境規劃與管理類 

2. 來稿限未在其他刊物發表過之文稿。稿件請勿一稿兩投，文稿篇幅盡量勿超過 25 頁(含圖

表)，請附中文摘要(300 字以內)，並附關鍵字。一經採用酌酬稿費，其版權歸本刊所有，

請檢附「著作權讓渡同意書」。 

3. 來稿請附真實姓名、服務單位、地址及電話，以利聯絡並對讀者負責。 

4.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採用恕不退稿，如需退稿或不願被刪改，請在來稿中註明。 

5. 來稿請寄「工業污染防治編輯組」E-mail:hcwu@ftis.org.tw。 

6. 詢問本刊相關事宜，請電(02)2325-5223 轉 418 「工業污染防治」編輯組。 

三、刊物編寫格式(文稿格式範例請洽本刊編輯組) 

1. 版面設定：文稿請以 A4 規格 21cm*29.7 cm 編排，本文版面規格則為上界 3.4cm、下界 6.4cm、

左界 2.05cm、右界 5.34cm；內文段落則採固定行高 20 pt。 

2. 字型設定：除標題(21 號粗體字，置中)、作者(12 號，靠右)、摘要、章標題(16 號粗體字，

置中) 及節標題(12 號粗體字，靠右)採標楷體字型外，其餘內容請採用新細明體(內文為

10 號，左右對齊，首行首字須位移 2 字元；圖名及表名則採 10.5 號粗體字並置中)；英文

及數字請用 Time News Roman。 

3. 章節編序：一、 1.、 (1)、 a 依序類推為原則，章節編寫系統範例如下：一、

→1.1→1.1.1→1.→(1)→a。 

4. 圖表配置：文中之圖表請隨文插入，序號請依撰文順序依次編號，如表 1、表 2，圖 1，

圖 2 等；圖表則須清晰可供辨識，另圖表中之說明文字請採用中文。 

5. 文稿篇福：請依上述格式編排並盡量控制於 25 頁以內(含圖表) 。 

6. 外文引述：翻譯名詞應採易通易懂者，首次出現請附原文，如沉澱(sedimentation)；原文

名詞為首字則不必大寫，如活性污泥法(activated sludge process)；一般通用之縮寫文字亦

不必加點，如 BOD、SS 等(不必寫成 S.S) 

7. 數據規範：文中數字請採用阿拉伯數字，年份則以西元紀年，可量化數字每超過 3 位數請

以逗點區隔，如 1,250；文中所用數據單位應為公制單位，如 mg/L、m/d、kg/m3、d、m、

min、℃等。數字及英制單位之間請空半形 1 格，如 12mg/L，改為 12 mg/L。 

8. 行文要求：文句簡明，用字通俗即可，請儘可能避免如〝的〞、〝之〞混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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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獻格式：文獻引用請隨文以文獻作者、年份註解於括號內，如陳國城等(1991)、(Gzara, 

1991)；參考文獻以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之原則序列，中文請依第一作者姓名筆劃順序排

列，英文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羅列。 

期   刊：作者(出版年)。篇名。出處。卷期。頁數。 

書   籍：作者(出版年)。篇名。出處。頁數。 

機關出版品：編寫機構(出版年)。篇名。出版機構。頁數。 

研討會論文：作者(出版年)。篇名。會議論文冊名稱。主辦單位。頁數。 

報      告：作者(出版年)。報告名稱。○○○委託之專題研究報告(若是政府委託需填寫

報告編號)。出版地點：出版商。 

網   頁：作者(網頁日期)。資料名稱。網站站名網域網址。 

【參考文獻 格式範例】 

王義基(2014)，製造業產品碳足跡輔導歷程與成果，永續產業發展季刊，第 66 期，p 3-9。 

Gzara, L. and Dhahbi, M. (2001), Removal of chromate anions by micellar-enhanced 

ultrafiltration using cationic surfactants, Desalination, 137(1-3): p241-250. 

楊正邦、劉志成(2004)，快濾地反沖洗廢水之處理技術及回收再利用，自來水會刊第 23

期，p81-86。 

鄭宏德(2002)，自來水淨水廠脫水污泥資源再利用可行性研究，第十九屆自來水研究會

論文集，p10-15。 

經濟部工業局(2011)，放流口線上光學 COD/SS 監測開發計畫，100 年度 CITD 專案計畫

結案報告。 

林靜宏翻譯(1999)，儀器分析，美亞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林振誠(2012)，IBP 塑網，「丙烯市場展望」， http://goo.gl/ypB800。 

 



 

一、獎勵目的 

為激勵國內企業投入自主研發創新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帶動國內經濟成
長，行政院暨經濟部分別依據「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之授
權規定，訂定發布「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及「公司研究
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期能有效達成促進國內企業積極從事研發創新
之政策目標。 

二、租稅優惠規定 

項目 
產業創新條例 
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辦法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適用主體 依法設立之公司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之中小企業 

審查機制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研發事實認定 
2. 稅捐稽徵機關負責支出項目、金額及憑
證審查 

同左 

研發事實認定之
申請單位及期限 

營所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起至申
報期間截止日內（曆年制公司為 2 至 5
月），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同左 

專案認定項目之
申請單位及期限 

營所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起至申
報期間截止日內（曆年制公司為 2 至 5
月），與研究發展活動審查認定，併案向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同左 

創新審認門檻 具高度之創新 具備一定程度創新 

研發支出抵減率
及抵減年限 

抵減率 15% 
限當年度抵減，不可沿用 

1. 抵減率 15%，抵減年限 1年 
2. 抵減率 10%，抵減年限 3年 
二者得擇一適用（申報時擇定，申報期間
屆滿後不得變更） 

抵減稅額 當年度應納稅額 30%為限 同左 

三、創新研發支出可抵減稅額項目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遠離環境荷爾蒙風險
記者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2

什麼是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是可以模擬體內荷爾蒙作用的物質，會造成
內分泌失調、危害生育能力及健康，又稱為「內分泌
干擾物質(Endocrine Disruptor Substance,EDCs)」。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3

跨部會分工管理

衛福部環境荷爾蒙
跨部會管理

環境荷爾蒙不是只由一個單位就能妥善管理的，因此環保署
召集跨部會推動小組，一起為民眾把關！

經濟部 農委會

環保署 財政部內政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4

推動小組成員有誰？

環保署 衛福部 內政部

經濟部 農委會 財政部

毒化物、環境
用 藥 、 飲 用
水 、 環 保 標
章、室內空品

食品、食品容
器、醫療器材

綠建材

酒 類 衛 生 標
準、貨品輸出
入規定

農藥、飼料、
農產品

商品、玩具、
廠商宣導、貨
品輸出入規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5

政府做了什麼？

為民眾的
健康把關

商品抽驗商品抽驗商品抽驗商品抽驗

稽查稽查稽查稽查督促改善督促改善督促改善督促改善

持續追蹤持續追蹤持續追蹤持續追蹤

跨部會分工合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6

我該怎麼保護自己？

☺多吃天然食品，減少食用加工食品。

☺多買CAS 標章、產銷履歷標章、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的農產品。

☺少喝塑膠杯裝飲品，多自備不鏽鋼杯或馬克杯。

☺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塑膠袋，並避免以塑膠袋盛裝熱食及熱湯。

☺少吃內臟類及動物油脂類食物。

☺少用保鮮膜包覆食物進行加熱或烹調。

☺少用鐵氟龍鍋具(不沾鍋)。

牢記「「「「均衡多元飲食均衡多元飲食均衡多元飲食均衡多元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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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怎麼保護自己？

選擇「「「「天然材質產品天然材質產品天然材質產品天然材質產品」」」」
，減少暴露！

☺多購買具CNS正字標記、安全標章或標檢局檢驗合格之衣物。

☺多選用棉、麻、絲、羊毛等天然材質的衣物、床墊。

☺少擦指甲油。

☺少染髮。

☺少用來路不明的清潔劑用品。

☺新衣物穿之前，應先至少清洗一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8

我該怎麼保護自己？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室內空氣流通室內空氣流通室內空氣流通」」」」
，選擇綠建材！

☺多維持空氣流通， 定期清掃累積的灰塵。

☺多選用天然材質的傢具或地毯。

☺多選用天然環保的清潔劑。

☺少在室內噴灑殺蟲劑，若有使用也要注意空氣流通。

☺少用含多溴二苯醚的電子產品，電器不用時應拔掉插頭充分散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9

我該怎麼保護自己？

☺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多選用經過認證的安全座椅經過認證的安全座椅。

☺少自行開車。

☺少用人工合成的車用芳香劑。

多搭「「「「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
，避免吸入毒物！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10

我該怎麼保護自己？

學習「「「「環保生活知識環保生活知識環保生活知識環保生活知識」」」」
，聰明消費！

☺加強對環境荷爾蒙相關污染雨健康影響的知識，同時提醒生活周

遭的親朋好友。

☺多選用具環保標章之產品，避免購買來路不明或標示不清之產品。

☺多注意政府發布之環境荷爾蒙相關新聞及消息。

☺多閱讀產品標示，學習選擇優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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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怎麼保護自己？

親近「「「「大自然大自然大自然大自然」」」」
，享受快樂心情！

☺保持心情愉悅，定期運動

☺少購買軟質塑膠玩具或色彩鮮艷的玩具。

☺少在聚氯乙烯(PVC)地墊上吃東西、玩耍及睡覺，於聚氯乙烯地

墊上活動後應洗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12

暴露自我評估表

項 目
得 分

10 5 1
健康飲食
1.是否經常飲用塑膠杯裝飲料？ 不常喝 偶爾喝 經常喝
2.是否經常使用塑膠袋盛裝熱食？ 不常用 偶爾用 經常用
3.是否經常使用保鮮膜包食物微波？ 不常用 偶爾用 經常用
4.是否經常攝取高脂肪肉類、內臟類？ 不常吃 偶爾吃 經常吃
5.是否經常使用免洗餐具？ 不常用 偶爾用 經常用
聰明生活
6.外出用餐是否自備餐具？ 經常備 偶爾備 不常備
7.是否有勤洗手的習慣？ 經常洗 偶爾洗 不常洗
8.是否經常購買具有環保標章或CNS標記的產品？ 經常買 偶爾買 不常買
9.是否經常購買具有CAS標章的農產品？ 經常買 偶爾買 不常買
10.是否隨時注意政府發布之環境荷爾蒙相關消息？ 經常看 偶爾看 不常看

80分以上：恭喜你！你已經遠離環境荷爾蒙的威脅了！
40分~80分：加油喔！你可能暴露到一些環境荷爾蒙了！
40分以下：要注意！你可能暴露過多的環境荷爾蒙了！



環保署與您共同守護
環境及健康





 
 
 
 
 
 
 
 
 
 
 
 
 
 

 經濟部工業局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41-3 號  
電話： (02)2754-1255 
傳真： (02)2704-3753 
網址：http://www.moeaidb.gov.tw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198 巷 39 弄 14 號 1 樓  
電話： (02)2784-4188 
傳真： (02)2784-4186 
網址：http://www.ftis.org.tw 

 

產業綠色技術資訊網  
http://proj.ftis.org.tw/eta/ 
講習會講義下載 :  
https://proj.ftis.org.tw/eta/legislation.aspx?mno=2593  

http://proj.ftis.org.tw/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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